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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暨研究所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

112 年 6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5 年 1 月 7 日 114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 為提升本系學生外語能力，依據本校「各系所訂定外語能力要求參考準則」

訂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暨研究所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(以下

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 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適用 112 學年度起課程流程圖之學生(以下簡稱為學

生)，惟不適用以下身分：博士班、碩專班、陸生、僑生、外籍生、技優甄

審入學者、技優保送入學者、運動績優入學者、身心障礙甄試入學者、或

具身心障礙證明者。 

三 學生應於畢業前達本要點第四點規定之語言能力要求，並完成本校學生學

習歷程提報及檢送檢定證明正本至系辦公室驗證。 

四 學生應就其所屬學制於畢業前完成以下之一： 

(一) 大學部學生取得新多益 550 分以上成績或其他等同 CEFR 語言能力參

考指標 B1 程度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。 

(二) 碩士班學生取得多益 600 分以上成績或等同全民英檢中高級(需通過

複試)以上程度之各項英語檢定考試。 

(三) 學生得選擇非母語之第二外語代替英語能力要求，但需達 CEFR B1 

以上程度。 

五 學生如符合以下條件之一，視同達到英語能力要求： 

(一) 入學前達到本要點第四點要求之成績，得依據本要點第三點完成提報

及驗證。 

(二) 大學部學生依據本校英語抵修要點申請通過免修大一英文者，填寫附

件申請表審查通過者。 

(三) 碩士班學生之母語為英文，或曾居住於以英語為母語之國家但未具英

語能力檢定證明者，得填寫附件申請表經導師或論文指導老師評估

後，提請系務會議審議通過者。 

六 學生得於每學期開學第二週前填寫附件申請表並檢具佐證文件，經核可後

得方得進行配套措施，完成後視同達到英語能力要求： 

(一) 依據本要點第三點提報乙次未達本要點第四點標準但具 CEFR 語言能

力參考指標之英語檢定後，修習以下課程之一並通過者： 

1 進修英語(限大學部)。 

2 專技英文閱讀(限碩士班) 。 

3 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 ESP 專業英語系列課程或英語菁英學程系

列中任一門課程。 

(二) 前項英語檢定考取時間得認列入學前三年內取得者。 

(三) 修習進修英語或專技英文閱讀作為英語能力要求替代方案者，不承認

為最低畢業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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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本點第一項所列課程之開設學期與當學期具體開設課程及可修習條

件，依開課單位當學期安排及規定辦理。修習前述課程是否認列為畢

業學分，依據學生所屬課程流程圖規範認定。 

七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送本校語言中心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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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會計系 

學生已達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暨配套措施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姓名 

(親筆簽名) 

 班級  

學號  姓名 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申請條件 

(擇一填寫) 

□ 大學部學生通過大一免修英文申請 (請附免修證明) 

(備註：如同學是以英檢成績申請免修通過者，請參考本要

點第三點完成提報，請勿填表) 

□ 碩士班學生之母語為英文，或曾居住於以英語為母語之國家

但未具英語能力檢定證明，經導師或論文指導老師評估後，

提請系務會議審議通過者(應檢附導師或論文指導老師評估

說明) 

已提報英語能力檢定成績，並審查通過。提報資訊如下： 

提報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提報檢定種類與成績 

□ 新多益：          分 

□ 全民英檢：                 (例如初級、中級初試) 

□ 商教學會英語能力測驗： 

   □四級(A1)  □三級(A2) □二級(B1) 

□ 其他： 

 

預計修習配套課程(可填寫多門，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) 

1. 

2. 

初審結果 □ 同意學生所提課程，畢業如通過，則視同達本系英語能力畢

業門檻 

□ 續提系務會議審議 

□ 其他說明 

承辦人核章  系主任核章  

本項申請以每學期開學前 2 週開放收件為原則，如提出後欲修改所列課程，請

另送更新後之申請表。 


